附件1

[bookmark: _GoBack]农用地破坏程度鉴定机构比选评分标准

本次比选采用综合评分法，即响应文件满足比选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供应商为成交候选供应商的评审方法。评分因素所占权重见下表。
详细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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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分因素
	分值
	评分标准

	1
	企业综合实力
	10分
	综合考虑供应商公司信誉、财务状况、履约能力等。

	2
	比选申请人同类项目业绩
	20分
	近期与本项目相同或类似的项目业绩。

	3
	项目实施方案（针对具体项目的方案）
	60分
	方案完整、合理、可行得51-60分；
工作方案，方案较为完整、较为合理、可行得31-50分；
工作方案，方案一般，不全面，得0-30分。

	4
	参选报价
	10分
	满足比选文件要求且参选价格最低的参选报价为评审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比选申请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参选报价得分＝（评审基准价/参选报价）×10。
注：此处参选报价指经过报价修正，及因落实政府采购政策进行价格调整后的报价。

	合计
	100



